
1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富国全球顶级消费品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名称并修改基金合同部分条款的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富国全球顶级消费品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基金合同于 2011 年 07 月 13 日生

效。根据自 2014 年 8 月 8 日起实施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经与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本公司决定

自 2015年 8月 4日起将本基金更名为富国全球顶级消费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并做如下修改： 

 

一、基金名称的变更 

将“富国全球顶级消费品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变更为“富国全球顶级消费

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变更为“富国全球顶级消费品混合（QDII）”。 

 

二、基金类别的变更 

将本基金由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变更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并相应变更本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三、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基本信息的变更 

根据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的最新信息，更新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等基

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简况。 

 

四、交易所固定收益品种估值方法的调整 

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估值核算工作小组关于 2015 年 1 季度固定

收益品种的估值处理标准》（以下简称“《估值处理标准》”）的有关规定，本

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24 日发布《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调整交易所

固定收益品种估值方法的公告》，自 2015 年 3 月 23 日起，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

持有的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或挂牌转让的固定收益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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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采用第三方估值机构提供的价格数据进行估值，《估值处理标准》另有规定

的除外。 

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本次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基金份额

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且不涉及基金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发生重大

变化，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管理人已就变更事项履行规定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 

 

重要提示 

1、本公司将于公告当日，将修改后的本基金《基金合同》登载于本公司网

站。针对变更基金名称并修改基金合同部分条款事宜，本公司将据此在下期更新

《招募说明书》时，对上述相关内容进行相应修改。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信息请仔

细阅读修改后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法律文件。 

2、投资者可通过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95105686，

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fullgoal.com.cn

了解详情。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

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法律文件。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 年 8 月 4 日 

 

附件：基金合同修改前后对照表 

 

《富国全球顶级消费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原《富国全球顶级消费品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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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前后对照表 

 

修改章节 修改前 修改后 

封面 
富国全球顶级消费品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 

富国全球顶级消费品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原富国全球顶级消费品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1.1前言和释

义 

前  言 

为保护基金投资者合法权益，

明确《基金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与

义务，规范富国全球顶级消费品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

基金”或“基金”）运作，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

《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运作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销售办法》）、《证券投资基

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信息披露办法》）、《证券投资基金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6 号<

基金合同的内容与格式>》、《合格境

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管理试

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

《关于实施<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境外证券投资管理试行办法>有关

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及其他有关规定，在平等自愿、诚

实信用、充分保护基金投资者及相

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原则基础

前  言 

为保护基金投资者合法权益，

明确《基金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与

义务，规范富国全球顶级消费品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

基金”或“基金”）运作，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

《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运作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销售办法》）、《证券投资基

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信息披露办法》）、《证券投资基金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6 号<

基金合同的内容与格式>》、《合格境

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管理试

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

《关于实施<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境外证券投资管理试行办法>有关

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及其他有关规定，在平等自愿、诚

实信用、充分保护基金投资者及相

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原则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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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特订立《富国全球顶级消费品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

下简称“本合同”或“《基金合同》”）。 

… 

释  义 

《基金合同》中除非文意另有

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本合同、《基金合同》指《富国全球

顶级消费品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及对本合同的任何有效的

修订和补充 

… 

基金或本基金指依据本《基金合同》

所设立的富国全球顶级消费品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指《富国全球顶级

消费品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

明书》，即供基金投资者选择并决定

是否提出基金认购或申购申请的要

约邀请文件，及其定期的更新 

《托管协议》指基金管理人与基金

托管人签订的《富国全球顶级消费

品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及其任何有效修订和补充 

上，特订立《富国全球顶级消费品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

下简称“本合同”或“《基金合同》”）。 

… 

释  义 

《基金合同》中除非文意另有

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本合同、《基金合同》指《富国全球

顶级消费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及对本合同的任何有效的

修订和补充 

… 

基金或本基金指依据本《基金合同》

所设立的富国全球顶级消费品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指《富国全球顶级

消费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

明书》，即供基金投资者选择并决定

是否提出基金认购或申购申请的要

约邀请文件，及其定期的更新 

《托管协议》指基金管理人与基金

托管人签订的《富国全球顶级消费

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及其任何有效修订和补充 

1.2基金的基

本情况 

一、 基金名称 

富国全球顶级消费品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二、 基金的类别 

股票型 

一、 基金名称 

富国全球顶级消费品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二、 基金的类别 

混合型 

1.6基金合同

当事人及权利

义务 

一、 基金管理人 

（一） 基金管理人概况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

一、 基金管理人 

（一） 基金管理人概况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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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号花旗集团大厦 

法定代表人：陈敏 

批准设立机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 

批准设立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

金字[1999]11号 

注册资本: 1.8亿元人民币  

… 

二、 基金托管人 

（一） 基金托管人概况 

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55 号（100032）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电话：（010）66105799 

传真：（010）66106904 

… 

批准设立机关及批准设立文号：国

务院《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

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国发

[1983]146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334,018,850,026 

元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基金托管资格批文及文号：中国证

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证监基字

【1998】3号 

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 16、17楼 

法定代表人：薛爱东 

批准设立机关及批准设立文号：中

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1999]11 号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8 亿元 

… 

二、 基金托管人 

（一） 基金托管人概况 

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55号（100032）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电话：（010）66105799 

传真：（010）66105798 

… 

注册资本：人民币 349,018,545,827

元 

批准设立机关和设立文号：国务院

《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

银行职能的决定》（国发[1983]146

号）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1.11基金的投

资 

二、 投资范围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投资于

股票资产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60%。现金、债券及中国证监会允许

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市值占基金资

二、 投资范围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投资于

股票资产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60%。现金、债券及中国证监会允许

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市值占基金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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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比例不高于 40%，其中现金和

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

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现金、债券

及中国证监会允许投资的其他金融

工具包括银行存款、可转让存单、

回购协议、短期政府债券等货币市

场工具；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可

转换债券、公募基金（含 ETF）等

及经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国际金融组

织发行的证券；中国证监会认可的

境外交易所上市交易的金融衍生产

品等。 

八、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投资于全球顶级消费

品制造商和顶级消费服务提供商的

主动股票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

金中高风险高预期收益的品种。 

产的比例不高于 40%，其中现金和

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

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现金、债券

及中国证监会允许投资的其他金融

工具包括银行存款、可转让存单、

回购协议、短期政府债券等货币市

场工具；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可

转换债券、公募基金（含 ETF）等

及经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国际金融组

织发行的证券；中国证监会认可的

境外交易所上市交易的金融衍生产

品等。 

八、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其预期

收益及预期风险水平高于债券型基

金与货币市场基金，低于股票型基

金，属于中高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

水平的投资品种。 

 


